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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大学国际医学院 

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管理细则 

（2019 年修订） 
 

为资助世界各国学生、学者到中国高等学校进行学习和研究，增进中国人民

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教育、科技、文化、

经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政府设立中国政府奖学金。教育部负责根据中国

政府与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达成的协议或计划对外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并委托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 CSC）具体负责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的

外国籍学生（以下简称奖学金生）的招生及日常事务的管理工作。天津医科大学

负责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奖学金生的留级制度、学业警告

制度、退学制度以及毕业、结业、肄业、离校制度参照《天津医科大学国际医学

院来华留学生管理规定》执行。为加强中国政府奖学金及奖学金生的管理，特制

定本规定。 

第一章 入学与注册 

第一条  每学期开学前，奖学金生应当携带本人学生证和护照，按照学校规

定的时间，到校办理注册手续，确认学籍。如果到注册日下午 17:00仍未能注册

者，以旷课论，逾期一天按旷课 4学时计算。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如期注册者，需

提前向班主任老师申请并及时取得班主任同意，履行暂缓注册手续。未请假逾期

两周未注册的，按自动退学处理。留学生未经注册，不得参加学校的各项教学活

动。 

第二条  新生注册时间在当月十五日（含十五日）之前的，可发给全月生活

费；注册时间在当月十五日以后的，发给半个月生活费。 
 

第二章 考勤与纪律 

第三条  学生必须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和各项活动。奖学金生有义务

必须参加由中国政府、天津市政府及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无故不参加活动

的，每缺勤一次按旷课一天处理。学生因病或其他原因缺勤时，必须办理请假

手续，否则记为旷课。学生无故迟到或早退 2次按旷课 1学时计算。 

第四条  学生离校应填写学院的《请假申请单》，并附相关证明，交由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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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老师进行审批。如请病假需有学校指定医院诊断证明。事假须陈述原因及出

示证明。研究生及在医院实习的本科生须先由导师及医院签字盖章后，再向班

主任老师提交《请假申请单》。事假一般不得超过 5天，请事假逾期未归者，将

按旷课处理。请假时间在 5天之内，由班主任进行审批，5天之上，须经院长

审批。 

第五条  实行奖学金月度评审制度，每月对学生表现（成绩、出勤等）进

行考核。每月按照班主任老师规定的时间召开全体奖学金生班会。学生未经许

可不参加月度评审，将视为审核不合格。月度评审结果将被记录到年度评审

中，年度评审不合格者，将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建议中止或取消其奖学金

生资格。 

第六条  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规定，每年 5 月份将根据学生的学习

成绩、学习态度、考勤情况、行为表现和奖惩情况进行奖学金年度评审。无故

不参加者将视为年度评审不合格。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根据学校的评审意见和

建议，决定是否中止或取消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资格。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国际医学院将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建

议中止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资格一年： 

（一）因考核成绩不合格留级或者降级的； 

（二）受到留校察看处分的。 

被中止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资格者，自下一学年开学起中止其奖学金，但本

人可按照学校有关规定申请自费留校继续学习。中止期满前，经本人申请，可

以参加当年的年度评审，如评审合格，经基金委批准后，恢复奖学金生资格。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建议取消其中

国政府奖学金生资格： 

（一）受到勒令退学或者开除学籍处分的； 

（二）在校学习期间累计两次未通过年度评审的； 

（三）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评审的。 

被取消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资格者，从公布之日起取消其奖学金，其中国政

府奖学金生的资格不得再恢复。 

第九条  一个月内，学生累计旷课达 4学时，予以口头警告；累计旷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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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时，予以书面严重警告；累计旷课达总课时的 20%的，月度评审视为不合

格，月度评审达到 4次不合格者，将记录为年度评审不合格。 

第十条  一学期请假累计达到三分之一者，按休学或留级处理。一学期内

无故旷课达到三分之一者，按自动退学处理。 

第十一条  学生离开天津市，需向班主任老师请假，并填写《请假申请

单》，经班主任老师同意后，方可离校。回校后需向班主任老师销假。未经同意

擅自离校者，视情节严重程度，记录至年度评审，直至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

会，建议取消其奖学金生资格。  

 

第三章  成绩考核与记载办法 

第十二条  学生应当参加所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课程的考核。考试中，本

科奖学金生用中文答题，否则卷面记为 0分。考试没有通过的学生可以参加补

考。研究生需完成第一学期的基础课程的考核，考核不合格者，可以申请参加

下一年度考试，不得要求任课老师单独考试。全部通过考核后，方可申请毕业

论文答辩。学生因病或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考试，应事先以书面形式向国际医学

院申请，经批准后可以缓考。未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者，一律视为旷考，旷考

成绩记录为 0分。 

第十三条  凡考试违纪的学生，该课程考试成绩记为 0分，取消该学年一切

评奖、评优资格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四章  休学与复学 

第十四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当休学： 

（一）学生因病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应当停课治疗的时间达到一学期总学时

三分之一者； 

（二）在一个学期内因病假、事假请假缺课累计达到该学期总学时的三分之

一者； 

（三）因特殊原因本人申请或学校认为应当休学者。 

第十五条  学生按下列规定办理休学手续： 

（一）学生因故休学，应当持有关证明材料（如医院的检查证明等），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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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学申请。经国际医学院批准后，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批准后方可办理

休学手续。休学的学生应当在接到休学通知之日起一周内办完手续离校； 

（二）学生每次休学期限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因病休学时间累积不得超过

两学年。  

第十六条  休学学生的相关问题，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学生休学期间，不享受在校学习学生的待遇，奖学金生将停发生活

费，复学后生活费不补发； 

（二）学生在休学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故或违法行为，学校不予承担任何责

任； 

（三）学生自休学之日起奖学金生资格自动中止，应按照规定尽快回国，旅

费自理。 

第十七条  学生复学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因事或因病休学者要求复学须在期满前一个月向国际医学院提交复学

申请；因病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应当提交由公立医院提供的健康诊断证

明，方可申请复学，由国际医学院批准后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经国家留

学基金委员会审批后方可复学； 

（二）休学期满后两周内不办理复学手续的学生，按自动退学处理； 

（三）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批复的结果，获准复学的学生奖学金期限按

照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复的结果执行，自复学之日起向后顺延，顺延期限不得超

过其休学期限。 

 

第五章  转专业或转学 

第十八条  奖学金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允许转专业或学院。 

第十九条  天津医科大学原则上不接收转校学生。 

第二十条  如学生自动放弃奖学金资格，变更授课语言，可向国际医学院

提交申请，经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审批同意后，方可转入自费生班，接受

英文授课专业学习。费用自理。 

 

第六章  奖学金的发放 



 5 / 8 

第二十一条  每年对我校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地方政府奖学金生、本校奖

学金生进行一次综合评价，决定其是否具有享受奖学金生的资格。并按以下规

定执行： 

（一）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每月 25日之前到国际医学院财务科

签字，下月 5日发放学习生活费用。未签字的学生，不发放奖学金。 

（二）奖学金生学习期满，生活学习费用发放到当月月底。 

（三）在华学习的奖学金生，寒、署假期间回国休假，学习生活费照发。逾

期未归者，不发逾期期间的学习生活费。奖学金生研究生，每学年休假不得超

过四周，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管理规定，离华时间超过四周者，停发当月生活

费。 

（四）奖学金生休学期间学习生活费停发，复学后不补发。退学或被开除学

籍的奖学金生，自退学或被开除之日起，自动失去奖学金生的一切待遇。 

（五）校际交流的奖学金生按两校协议规定执行。 

（六）留学生来华和回国的旅费均自理（协议另有规定者另行处理）。 

（七）毕业生的奖学金生活费发至学校确定的毕业之日以后的半个月。 

第二十二条  被中止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格者，中止其奖学金，但本人

可按照学校有关规定申请自费留校继续学习。中止期满前，经本人申请，可以

参加当年的年度评审，如评审合格，经基金委批准后，可以自下一学年起恢复

奖学金生资格。 

第二十三条  经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批准后，被取消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资格者，从公布之日起取消其奖学金生资格。 

第二十四条  此规定自 2019 年 8 月 23 日起实行，最终解释权归国际医学院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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